
冤案平反看见了
责任追究别“隐身”

舒锐

近日，媒体报道了陕西
一起投毒杀人案在13年后沉
冤昭雪的案件。2003年被判
有期徒刑 15 年的柯长桂，
2016 年 7 月 1 日拿到了法院
无罪判决。判决中道出了冤
案真相：原判认罪事实错误。杀人动机纯属主观
臆断。柯长桂有罪供述系刑讯逼供、诱供、骗供的
结果。原审也存在采信证据有失客观公正、原判
程序违法等诸多问题。而据报道，此案当年的相
关办案人员多人已升迁。

冤案平反，不能仅限于让蒙冤者得到清白与
赔偿，还需让相关办案者受到责任追究。在这起
冤案中，终审判决已经认定侦查机关存在刑讯逼
供，同时，相关证据也远未达到构罪标准，在这个
角度上，涉案的公检法三家有关办案人员都存在
不同程度的责任。

理论上，相关责任至少包含三个层面，一是或
将构成行政与党纪处分责任；二是或将构成刑讯
逼供罪、暴力取证、徇私枉法罪等相关刑事犯罪；
三是在一定情形下，或将由责任人对国家赔偿金
予以补偿。这三种责任体现着对不同价值损害的
弥补，各自独立存在，不能相互替代。因此，有必
要对相关涉案人员一查到底、厘清责任。

这些年来，我国整体法治环境不断进步，全社
会法治观念日益提高。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全国
法院系统面对错案不回避、不遮掩，主动应对，依
法纠错，使得一系列冤案得以纠正与平反，获得了
公众广泛认可，平反冤案也成了常规工作。

遗憾的是，相对于轰轰烈烈的冤案平反与赔
偿，对责任人的追责却时常在无声中进行。即使
是迫于压力，偶尔有追责部门主动发声，也只是公
布结果，并不说明缘由与依据。这显然难以满足
公众的知情权与监督权，使得公众屡屡质疑追责
部门刻意包庇或是用党纪责任代替法律责任。

客观来说，根据法定标准，追责机关确实在不
少时候无法如公众所愿，追究责任人刑事责任，有
时因时过境迁丧失了证据，有时因时间太久过了
追诉时效……然而，正因为容易受到质疑，反而更
应该将追责程序公开化、透明化，不仅要公开结
果，更要公开过程与理由。

但凡存在暗箱操作，即便实体公正，也很难赢
得公众信任与满意。对于冤案追责，有必要形成
惯例与制度。当冤案被平反后，就需要立即开启
追责程序，对于涉案者是否存在责任、存在何种责
任、需要接受何种惩罚、惩罚或者不惩罚的事实与
法律依据等问题，给出公开、公正、详实的回答。
莫让冤案平反背后的追责悄然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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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吴拯 杨赟伟摄

昨天，长湖申航道吕山
服务区内，长兴县港航管理
局工作人员为滞留船户送
上食品和饮用水。受前期
持续降雨影响，长湖申航道
水位增高，下游关闸导致长
兴境内 430 余艘船舶滞
留。港航部门及时为滞留
船户送去生活必须品，并向
他们宣传安全事项。

物资送到滞留船户

本报记者 陈立波通讯员阳旭晖

本报讯 因在出租房的疏散通道停放电动车，昨天，天台县坦
头镇长崔村的租客陈某被罚款200元。这也是7月1日新修订的

《浙江省消防条例》实施后，全省首例因电动车违规停放被处罚的
案例。

7月3日，天台县消防大队联合坦头派出所对坦头镇长崔村开
展出租房消防安全检查。过程中，消防监督人员发现，长崔村村民
金某的出租房，在一楼疏散通道的安全出口位置停放着一辆电动
车，堵塞了疏散通道，如果发生火灾，人员难以撤离，存在严重消防
安全隐患。

消防监督人员立即向房东金某了解，得知该电动车是租客陈
某的，立即要求金某联系陈某，到场接受调查。

经确认，陈某主动承认了违法行为。县消防大队根据新修订
的《浙江省消防条例》第28条第二款和第59条规定，责令陈某立即
将电动车移至安全区域，并处罚金200元。

记者从省消防总队了解到，2014年，全省因电动车故障或充电
引发的火灾中，有人员伤亡的10起，造成9人死亡，5人受伤；2015
年，全省共发生6起较大亡人火灾，因电动车故障引发的占了1/3，
共导致13人死亡。

下一步，全省消防部门将根据《浙江省消防条例》规定，重
点对电动车违规停放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的行为进行
查处。

本月1日起，“电驴”不能停在疏散通道了
这属于消防隐患，首张罚单已开出

本报记者 王春苗通讯员陈文博

本报讯 有问题想找法律援助律师，是直接求助当地司法
局法律援助中心，还是通过网站在线发布求助信息？昨天，一
款全新的法律援助APP“温州法律援助”正式上线，用户只要动
动手指，法律援助服务就应有尽有了。

据了解，这款法律援助APP是基于温州市法律援助综合管
理平台和温州市公共法律服务网两大系统平台建立起来的，
APP将平台中面向普通群众的网络申请、网络咨询等功能和面
向法律援助律师的办案功能进行了移植整合，共有在线申请、
法律咨询、点援服务和办案助手等三大功能。

温州市司法局法律援助处处长林思可介绍，在线申请法律
援助是这款APP的核心功能，属于全国首创。申请人只需填写
主要个人信息和案件信息，通过手机将相关材料拍照上传，即
可完成在线申请。申请案件会自动进入相应法援中心网络申

请案件列表，法援中心将在3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并将审核
结果返回到APP中。对于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申请案件，援助
中心将以电话形式通知申请人，携带相关资料原件到援助中心
进行现场审核。通过在线申请和在线预审，能够提高现场受
理、审核的效率，当事人只需跑一趟，即可完成申请，享受免费
法律援助服务。当事人还能方便地查询申请进度、案件办理进
度，案件完成后能利用APP进行满意度回复。

除了便捷的用户体验，这款APP的推出也有助于打通用户
与律师之间的沟通渠道。据了解，用户通过手机APP法律咨询
功能，可对法律问题进行提问留言，留言自动进入温州公共法
律服务平台工单系统，将有专门的法援中心值班律师对咨询留
言进行解答，确保咨询解答及时、高效、优质。

林思可说，通过这款APP，群众可以在温州市范围内在线
申请法律援助（预审）、在线咨询法律问题、在线选择法律援助
律师，达到“手指动一动，法律援助服务尽在掌握”的目标，并提
升法律援助案件的办案效率和办案质量。

动动手指就能尽享服务
全省首款法律援助APP在温州上线

本报记者 陈赛男通讯员丁一果

本报讯 昨天，浙江省法律援助中心检察院工作站正式挂
牌运行，这也标志着在全省检察院系统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的
工作全面启动。

昨天新设立的工作站位于省检察院控告申诉举报接待大
厅东侧，每周一、周二有律师值班，为申诉控告当事人提供法
律咨询，受理、初审符合经济困难条件当事人提出的法律援
助申请。

昨天上午10点多，一位60多岁的大伯成为工作站的第一
位“访客”。一走进工作站，大伯就从背包中拿出一大堆材料，
说是要找律师评评理，浙江天峰律师事务所主任陈礼华接待了
他。在长达1个多小时的谈话中，陈礼华从案情分析到审理程
序，从法律角度出谋划策，并安抚大伯的情绪。“让律师‘坐班’

检察院，以‘第三方’身份为困难群众提供法律援助，有利于涉
法涉诉案件的处理。”陈礼华说。

目前，工作站首批值班律师共有30名，全部是从省法律援
助中心志愿者律师队伍中挑选出来的，他们不仅具备3年以上
执业经历，且拥有专业特长和良好的职业道德。

省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在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工
作中引入法律援助机制，不仅有利于发挥律师作为“第三方”
的中立优势和熟悉法律法规的专业优势，引导来访群众通过
法律途径提出诉求，而且有利于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与检察工
作的衔接协作，进一步提升法律援助和检察工作服务群众的
水平。

据了解，此次省法律援助中心检察院工作站设立之后，各
市法律援助中心检察院工作站的设立工作也将逐步开展，于8
月底前全部完成，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县（市、区）根据本地区实
际情况积极推进检察院工作站的设立工作。

律师“坐班”检察院接“访客”
省法律援助中心检察院工作站昨挂牌

基层服务网格化
检察伴行送清风

通讯员 李春慧

本报讯 日前，湖州市南浔区检察院与和孚镇
下辖的 25 个行政村（社区）确定每村（社区）一组

“联村（社区）检察官”结对服务。
近年来，南浔区检察院从建设基层联络服务

网、集中打击破坏基层组织建设违法犯罪、维护基
层社会环境稳定和生动普法检察伴行四方面积极
作为，着力畅通检民联络渠道，有效化解矛盾，有效
预防基层组织职务犯罪，服务基层组织换届选举顺
利进行。

57名联村（社区）检察官将作为联村（社区）环
保监督员、普法宣传员、廉政预防员、民生保障员、
社会维稳员、民情信息员和党建促进员，发挥联村
（社区）检察官深入基层作用，主动对接相关职能部
门，对容易引发社会矛盾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
时调研、预测、研判和评估，做到早发现、早介入、早
化解。

南浔区检察院在服务、保障基层组织建设中积
极探索，前移阵地。比如以和孚检察室为载体，不
断下沉检力，积极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加强矛盾
纠纷排查、化解，构建“检察联络员”队伍，规范“两
所一庭”执法司法监督工作。


